
证券代码：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概述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011号文《关

于核准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41,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25.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25,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41,000,000.00元，

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股份发行登记费、招股说明书印刷等发行费用

6,404,596.1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7,595,403.81元，其中超募资金

233,545,403.8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分所审验并出具XYZH/2011CDA3081号验资报告。 

依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承诺，上述募集资金公司将分别投向以下项

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1 大型辊压机系统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49,660 

2 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13,780 

3 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 10,965 

合    计 74,405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情况和节余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为233,545,403.81元，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2.78%。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未

有明确使用计划，其专户余额为：265,566,521.87元。具体构成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超募资金专户

资金合计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超募资

金 

超募资金利

息收入 

超募资金理

财收益注 

手续费
（支出

“-”） 
截止日期 

超募资金 265,566,521.87 233,545,403.81 24,053,185.96 7,968,661.60 -729.50 2015年 6月 30日 



注：2014年4月24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中的15,0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清江

支行的“存汇盈”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期限为一年已于2015年4月27日收到本金及到期收益，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经2014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4年4月10日召开

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14年3月22日、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26日和2015年4

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为137,800,000元，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13.44%；2013

年12月，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终止。截止2015年6月30日，该募投项目投入（含应付未付款）88,469,000元，

节余的募集资金未有明确使用计划，其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6,498,394.47元(未

含应付未付款3,740,528.53元)。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未有明确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

专户的可使用余额合计322,064,916.34元(未含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

地建设项目”应付未付款3,740,528.53元)。为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拟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26,500万元及节余募集资金5,600万元和自

有资金4,900万元合计37,000万元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该收购

行为未构成关联交易。 

2015年8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和节余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32,100万元（其中

超募资金26,500万元及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5,600万

元）和自有资金4,900万元，合计人民币37,000万元现金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100%股权, 并依据《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

转让价款。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关于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细情况参见2015年8

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本公司公告。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利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已投入

资金17,426.18万元，直接投入承诺募投项目资金9,580.69万元，募集资金余额78,277.95

万元（含实际收到利息、理财产品注到期收益及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

地建设项目”应付未付款374.0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51,721.30万元（含实

际收到利息、理财产品到期收益及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应付未付款374.05万元）、超募资金26,556.65万元（含实际收到利息、理财产品到期收益）。   

注：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经2014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和2014年4月10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和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超募资金择机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2014年4月2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

元和超募资金15,0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清江支行的“存汇盈”理财产品；2015年4月27日，公司收

到投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到期收益并划转至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14年3月22日、2014年4月11

日、2014年4月26日和201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历次调整情况 

1、2012年度，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实施建设情况及设备采购进度，调整了募投项目的

建设时间及资金投入计划。公司《关于延长募投项目建设时间及调整资金投入计划的议案》

分别经2012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2年12月15日召开的201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12年

10月26日、2012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2、2014年度，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实施建设情况及设备采购进度，调整了募投项目的

建设时间及资金投入计划。公司《关于延长募投项目建设时间及调整资金投入计划的议案》

分别经2014年12月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4年12月23日召开的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14年

12月6日、2014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3、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建设时间及资金投入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拟用募

集资金

投入金

额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已投入 已投入 已投入 
计划 

投入 

计划 

投入 

计划 

投入 

计划 

投入 

1 

大型辊压

机系统产

业化基地

建设项目 

49,660 12,494.13 3,263.96 730.01 600  8,000 12,000 13,302 

2 

辊压机粉

磨技术中

心 

10,965 980.09 300.71 167.79 150 4,000 3,000 2,534 

合计 60,625 13,474.22 3,564.67 897.80 750 12,000 15,000 15,836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项目及节余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项目情况 

2013年12月，公司终止了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关于

终止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分别经2013年12月9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3年12月26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无异议的核

查意见（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13年12月10日、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27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

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及节余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小型系统集

成辊压机产

业化基地建

设项目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 137,800,000.00 

减：已实际投入金额 84,728,471.47 

手续费 1,504.10 

加：利息收入 4,512,678.05 

理财收益注 2,656,220.52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60,238,923.00 

减：应付未付款 3,740,528.53 

扣除应付未付款节余募集资金 56,498,394.47 

注：2014年4月24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中的5,000

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清江支行的“存汇盈”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期限为一年已于2015年4月27日收

到本金及到期收益，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经2014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4年4月10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14年3月22

日、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26日和201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

公司公告）。 

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说明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节

余5,649.84万元（含利息及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及超募资金26,556.65万元（含利息及理

财产品投资收益），合计可使用募集资金为32,206.49万元（含利息及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更加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募集资金32,1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26,500万元及节余募集资金5,600万元）和自

有资金4,900万元合计37,000万元用于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



依据《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转让价款。上述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待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基本情况 

1、投资项目标的：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投资 

2、投资项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3、投资项目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制造、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坤航空”）成立于2008年12月，主要

致力于航空飞行器零部件开发制造，业务领域涵盖航空钣金零件的开发制造、航空精密零

件数控加工、航空飞行器零部件的工装模具设计制造及装配、航空试验件及非标产品制造。

近年来，在德坤航空管理团队的精心部署和努力下，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完成了包括

航空零部件制造、工装及模具设计制造、钣金成型工艺等领域的相关技术储备，获得了开

展相关行业的业务资质，同时取得了一定的经营业绩，为德坤航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目前，德坤航空已成为国内航空产业初具规模的配套零部件制造服务商之一，其制

造的航空零部件应用于多型号军用飞机、大型运输机、无人机、导弹等。德坤航空作为空

客、波音及商飞的国内转包配套零部件制造服务商为各大型客、货机及国内支线飞机（ARJ

项目）的机体结构提供配套产品；具备承制中国商飞C919部分主要零部件外包加工的能力；

在行业内首创用先进加工工艺解决部分钣金零件成型的加工难题，进一步提升了钣金零件

的加工及配套服务能力，其竞争优势较为明显。 

综上，德坤航空制造的零部件等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航空飞行器制造商。航空

飞行器制造隶属于航空航天产业，该产业是我国政策重点扶持的战略性产业，特别在国务

院发布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工信部发布的《高端装备制造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包括大型客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和航空发动机

等项目在内的“航空装备”被列为国家“十二五”期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重点发展方向。未来随着国家在航空航天产业各项支持政策的逐步出台与实

施及当前我国国防工业投入稳步增长和深化推动军民融合的背景下，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航

空航天产业的发展。 

鉴于上述情况，德坤航空将充分把握未来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契机，立足自身经营优

势积极参与我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德坤航空目前的经营形势不能排除市场、宏观经济、



社会政治及政策法律等方面带来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德坤航空将在运营过程中一方面强

化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经营产品的质量，抓住未来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机遇，

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努力确保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将以特殊行业的标准加

强内部管理，进一步挖掘内部潜力，按相关业务资质的要求做好质量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把主营业务做大做强，从而提升主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争取获取更大经济效益。 

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加快公司的战略转型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依据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承接业务的预期，经测算，2015年至2017年分别

实现税后净利润2,600万元、3,640万元、5,096万元，其对应的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4.23倍、

10.16倍和7.26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发表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和

节余募集资金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有利于加快公司的战略转型和盈利能力

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关于超

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

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实施，将有利于加快公司的战略转型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以现金方式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实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超募资金和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加快公司的战略转型和盈

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的使



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对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5、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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